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沈月红 罗越

本报讯 学生在课间

玩耍不慎磕断门牙， 因在

学校统一购买“中小学生

平安保险”（以下简称“学平

险”）， 家长于是向保险公

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却称

属于免赔范围， 不予赔偿，

双方协商不成， 闹上法庭。

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后，最

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王小明（化名）是一名

小学生，在校由学校组织统

一购买了一份学平险。这是

一种团体险，家长将保费交

给学校，由学校统一交付保

险公司， 保险公司则把保

单、保险条款等材料给了学

校。 小明的父母也交了钱，

但此后这个“学平险”便悄

无声息，也没人发过保险的

相应材料。

一天课间休息时， 小

明和同学嬉戏打闹， 不小

心踩在墙边上的簸箕中而

摔倒， 正好门牙碰到地面，

断了半截， 老师马上将他

送到校医院处理。 好在没

有大碍， 但磕断的门牙不

是乳牙， 已是恒牙， 小明

的父母只好带小明到诊所

去修补， 为此花了 5000 多

元。 小明的父母想起自己

是交钱投过保的， 便向保

险公司提出理赔， 但没想

到保险公司予以拒绝， 理

由是医疗费是修复牙齿所

产生的费用， 根据免责条

款不予理赔。 双方协商不

成， 小明的父母无奈提起

诉讼。

小明的父母提出， 保

险公司说的免赔事由自己

根本不知道， 保险公司并

没有告知。

但保险公司辩称， 学

校作为学平险的保险费用

汇缴人， 可视为投保人的

代理人， 公司已经向学校

告知保险条款中的免赔事

项， 因此免责条款应为有

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

人对于格式条款、免责条款

有向投保人尽到提示、说明

之义务。 本案中，对于涉案

保险的投保人为学生本人

双方都没有异议。对于学校

作为汇交人的身份，虽然代

为履行了部分汇交保费的

事项， 但并未得到明确授

权，不能视为投保人及代理

人。 因而，保险人仍应将格

式条款、免责条款向作为投

保人的学生（法定代理人）

进行提示说明，否则该条款

无效。 由此，最终判决保险

公司进行理赔。

学生课间磕断门牙
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法院：保险公司应理赔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爽快签下 80

余万元的采购合同， 然后

相约欢饮一盅以表庆贺，

在商场上可谓再正常不过。

但尹某、 丁某等人却在假

意签约后， 用假酒冒充名

酒“五粮液” 要求供应商

请客， 骗取对方消费近 2

万元冤枉钱， 随后尹某等

人得以分赃。 近日， 黄浦

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依法

判处尹某、 丁某有期徒刑

7 至 9 个月， 并各处罚金

1000元。

据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指控 ， 2017 年 9 月 ， 尹

某、 丁某经与张某 （已判

刑） 等人合谋， 由丁某以

需要采购商品为幌， 将被

害人杨某诱骗至张某冒用

他人身份注册的某实业公

司内。 尹某、 王某 （已判

刑） 则假意与被害人杨某

洽 谈 ， 并 签 订 金 额 为

835000元的购货合同。

随后， 尹某等人以谈

成生意为由， 将被害人杨

某带至某私房菜饭店， 让

杨某请客吃饭。 其间， 以

张某事先准备的劣酒冒充

“五粮液” 结账， 被害人买

单时， 又被要求另购买 6

瓶五粮液， 用于酬谢公司

老板， 杨某共计被骗消费

19124 元。 事后尹某、 丁

某分赃得 3000元。

2018 年 9 月 4 日， 公

安机关经侦查， 在安徽省

涡阳县将被告人尹某、 丁

某抓获。

被告人尹某、 丁某及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

事实、 证据、 罪名等均无

异议。

法院认为， 被告人尹

某、 丁某伙同他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共同骗取他人

财物， 数额较大， 他们的

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依

法应予刑事处罚。 本案是

共同犯罪。 被告人尹某、

丁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 依法可从轻处罚。

鉴于两名被告人当庭认罪，

可酌情从轻处罚。

假签80余万大订单
后又卖假酒“庆祝”

两人因诈骗罪被黄浦法院判刑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杭天行 郝梦真

一场离婚纠纷案件， 一份 6 万元的

执行款项， 本来是一起简单的执行案

件， 却因被执行人心存怨气， 6 万元的

执行款竟然被全部兑换成了 5 元和 10

元的纸币， 让原本可以快速执结的案件

陷入了清点钞票的“困境”。 最终， 在

嘉定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的耐心

处理下， 这一起令人头疼的执行案件得

到了妥善的解决。

闪婚小夫妻离婚致财产纠纷

2017 年， 林红和郑强经朋友介绍

而相识， 接触了一段时间后， 两人互生

情愫， 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并于几个

月后结婚。 原本两人应该和和美美地过

起自己的小日子， 可是因婚前相处时间

不长， 彼此了解不深， 婚后竟是各种争

吵不断。 结婚才不到一年多， 两人就已

经心灰意冷， 甚至对簿公堂， 提起了离

婚诉讼。

后经审理法官主持调解， 林红和郑

强终于自愿达成了离婚协议， 协议中除

了规定两人要各自归还部分财务外， 还

规定林红要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支

付郑强财产折价款共计 6万元。 可没想

到， 调解书上约定的期限过后， 林红却

迟迟不肯把折价款返还给郑强， 无奈之

下， 郑强只好向嘉定法院申请立案强制

执行。

嘉定法院执行局的执行法官通过网

络查控系统冻结了被执行人林红名下的

银行账户， 但由于账户余额不足， 这起

离婚纠纷引发的案件迟迟无法执结。 执

行法官多次找到林红谈话， 经过多方协

调后， 林红终于同意将执行款项带至法

院向申请人郑强当面履行义务。

一箱零钱增加执行难度

约定付款的当天， 林红拖着一只 20

寸的大行李箱缓缓走进了调解室。 行李箱

打开后， 一整箱 5 元、 10 元的零钱纸币

塞得满满当当。

在场的执行法官见状， 当即告知林

红， 作为被执行人， 她应该恰当、 正确地

履行义务， 不配合执行可能面临罚款乃至

司法拘留等惩戒措施。 听了这番话， 林红

低低地说了句： “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后

果， 我就是有些生气， 想故意气他一下。”

同时林红也表示， 自己愿意配合接下来的

工作。

执行法官陪同郑强一起前往银行清点

款项。 经过银行工作人员一个多小时的认

真清点后， 一整箱零钱被最终清点完毕，

共计 6万元整， 双方当事人办理了交付手

续。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6万元执行款竟是整整一箱零钱
法官居间做工作 巧妙化解怨忿

□见习记者 张叶荷

公开售卖的保健品存在问题， 淘宝

店主刘天及时召回， 是否需要承担十倍

赔偿呢？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了该起案件， 认为在知晓所售商

品存在缺陷后， 刘天立即告知消费者并

采取召回措施， 在王平未食用且未受到

任何损害的情况下， 无须承担十倍价款

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但应承担一般民事

责任。

消费者拒绝退回不合格保

健品

2018 年 9 月 25 日、 27 日， 王平在

刘天的淘宝店铺内支付 9000 元， 总共

购买了 5份保健品。 从刘天的网页宣传

可见， 涉案产品是从马来西亚原装进口

的保健品牌， 从产品外包装看， 无任何

中文标签。

不久， 由于了解到产品的包装成分

上冬虫夏草、 肉苁蓉等不符合国家规

定， 刘天前后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并告知

王平， 要求召回所有已售出商品， 并退

货退款。 然而， 王平在阅读该信息后选

择不回复， 并在 10 月 8 日， 向上海铁

路运输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判令刘

天全额退还购物款并十倍支付赔偿金 9

万元。

一审判决经营者无需十倍

赔偿

上铁法院认为， 在本案起诉前， 王

平虽未向刘天就涉案产品提起异议， 但

刘天作为经营者， 在发现产品问题后，

尝试多种方式、 多种渠道， 及时、 主动

联系王平召回产品， 积极采取措施避免

消费者受到人身、 财产安全危险， 消除

不良影响， 刘天发现问题后的上述行

为， 应当受到鼓励。

王平收货后不久就收到刘天的召回

通知， 在未食用、 未受到任何损害的情

况下， 不同意退货退款， 而是迅速向法

院提起诉讼， 诉请十倍赔偿， 既有违食

品安全法的立法本意， 也不利于鼓励经

营者诚信经营、 消费者诚信消费， 不利

于维护社会的诚信和公平， 不应得到支

持。

综上， 上铁法院认为， 刘天无须承担

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但应承担一

般民事责任。 刘天因销售了不符合我国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为此应向王平退还货

款。 同时， 王平应将涉案产品返还给刘

天， 使其可以通过正常途径予以处置。

因此， 一审法院判决刘天退还王平货

款 9000 元； 王平应将所购保健品退还给

刘天； 如届时无法退还， 则以 1800 元 /

份的价格折抵应退货款； 并驳回王平的其

余诉讼请求。

二审依据《食品安全法》维持

原判

一审判决后， 王平不服， 上诉至上海

三中院。

上海三中院认为， 刘天在知晓所售商

品存在缺陷后， 立即告知消费者并采取召

回措施， 在王平未食用且未受到任何损害

的情况下要求退货退款的行为， 有效防止

了给消费者带来的潜在危害， 符合食品安

全法中惩罚性赔偿条款的立法宗旨， 因此

维持了原判。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不合格保健品售出后及时告知消费者并召回
法院：退还货款 无需“十倍赔偿”

法治庭审A7

□记者 王川

欲停业 竟纵火烧自家超市
一男子犯放火罪获刑

本报讯 与妻子经营意见不一致，

金山一男子竟放火烧了自家超市，还“心

安理得”地吃上了夜宵。然而，闹剧过后，

男子终究要为自己的任性“买单”。近日，

该男子因犯放火罪被金山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2018 年 7 月 16 日晚上 10 点多，

金山区象州路民警接到报警称， 某生活

广场地下一层的超市发生火灾， 超市喷

淋将火灾扑灭。 民警和消防支队火速赶

到现场对火灾情况进行调查。 经查， 超

市火灾由人为引起， 而更出乎意料的

是， 这个纵火的“凶手” 竟然就是超市

的经营者之一刘某。

到案后， 刘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

认不讳。 “我早就想把超市关了， 所以

就策划用火灾逼超市停业。” 据刘某交

代， 由于超市经营状况不佳， 再加上妻

子怀孕了， 他早就认为超市是个累赘，

想要关了， 但又不敢和妻子说。 于是趁

自己值班的时候， 刘某将提前准备的

20 多瓶 1 斤装的高纯度白酒倾倒在超

市地面， 在办公室内用打火机点燃放在

塑料水果筐内的白酒包装袋， 并将塑料

水果筐搬到办公室木门边引燃木门， 再

用打火机点燃之前倾倒的白酒， 引发火

灾。 看着自己的“计划” 得逞后， 刘某

竟然出门去吃夜宵了。

经查明， 被告人刘某为使超市停

业， 故意在超市内放火， 引发火灾， 后

消防喷淋系统启动， 将火扑灭。 火灾造

成办公室木门及超市 3瓶红星二锅头损

坏， 经鉴定， 价值 99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刘某故意

放火危害公共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 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 被告人刘某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

轻处罚。 最终， 刘某因犯放火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3年， 缓刑 3年。

为什么烧自家超市也有罪呢？ 法官

表示， 放火罪的客体是公共安全， 也就是

不特定人的生命、 健康或者财产安全， 所

以不管放火烧的是自己的财物， 还是他人

的财物， 只要危害到了公共安全， 就涉嫌

构成放火罪。

法条链接>>>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放火、 决水、

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 传染病病

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 放火、 决水、

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 传染病病

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

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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